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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写给非法律人士的书　　很早的时候，法律完全不是现在很抽象的样子。
那时法律条文讲的事情非常具体，宛如一个个故事，比如，约38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第二百一
十八条规定：“倘医生以青铜刀为自由民实行严重的手术，而致此自由民于死，或以青铜刀割自由民
之眼疮，而毁损自由民之眼，则彼应断指。
”　　法律变得抽象至少会导致两个不利的情形：一是不好理解，、因为抽象的东西当然比具体的难
懂，这不需要再说明；二是适用时出现的分歧会导致不公甚至腐败。
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路上下水道的井盖很重要，但不值多少钱。
盗窃一个井盖的行为如果理解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要按照《刑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则要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甚至死刑（《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但如果理解为一般的盗窃公共财产，即使造成严重后果，也不可能构成犯罪，因为一个井盖价值太小
。
理解不同，同一行为的结果可能会有天壤之别。
法律的预见性、确定性丧失殆尽。
　　即使作为非法律人士，经济学家张维迎也知道：“法律条文应尽可能明确、具体，而不应该含糊
、过分抽象。
法律条文越含糊、抽象，执法者的权力就越大，法律就越有可能被滥用。
”“法律规则过于含糊，也是中国司法腐败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法律从具体变得抽象了，法学家尤其是欧洲大陆的法学家还发明了一套难懂的理论，以致民
法学者言必称“博大精深”。
不要说没有系统学过法律的人，就是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也往往云里雾里，不得要领。
　　但是，在我看来，那些被称为法律原理的东西其实就是人性的理性反映，也是生活中的简单道理
。
与现在流行的新“阿Q精神”和新“愚民思想”不同，本书把法律规则转述为简单、真实，符合道德
和人性的生活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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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效制度是不是鼓励老赖？
古董和股票有何相通？
赔偿为何不能以实际损失为前提？
楼价变动怎会成为纠纷发生的诱因？
分析案件有哪些简易的方法⋯⋯本书将法律规则还原为简单的生活道理，并对这些问题作出既通俗却
又不失专业水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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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发明法学硕士，1987年起从事律师职业，1999年参加全国证券律师资格考试获广东省第一名。
长期担任著名企业比亚迪的法律顾问。
“侍候”法律这些年，感受着这个职业的酸甜苦辣。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让法律回归简单>>

书籍目录

前言案例篇  预备讨论：编写案例分析应当遵循的规则  案例一  许霆恶意取款  案例二  中、日对偷电案
处理比较  案例三  诽谤韩愈者被判刑——发生在台湾的一个笑话  案例四  耕牛失而复得  案例五  密码
电话被盗打  案例六  受托人误买家具的后果  案例七  轮胎意外灭失的损失承担  案例八  抵押权不成立
的法律后果  案例九  国贸中心起诉吴祖光名誉侵权  案例十  楼价变动成为纠纷发生的诱因  案例十一  
村委会不能按约定收回承包地  案例十二  两个错用诚实信用原则否定的抵押担保  案例十三  可分物和
不可分物的区分规则及其适用  案例十四  不当出生(wrongful birth)能否请求赔偿  案例十五  妻子因丈夫
伤残获赔偿——对一个美国案例的解读  案例十六  一个值得称赞的法官创造方法篇  预备讨论：适用法
律的方法不是要使法律沦为技术  专题一  良心比证据更重要——把法律装在心中  专题二  公理法——
法律要服从基本的道德和生活  专题三  导向法——一种从实质把握的方法  专题四  换位思考和反证法
——讲人性、讲和谐的方法  专题五  缺乏清晰思维会导致问题复杂化  专题六  法律关系法与请求权法
质疑理论篇  预备讨论：按难易程度。
法律理论怎样分类  专题一  法律是什么——被学者搞得很玄乎的“法律”  专题二  法律内部的名分之
争——法律之间的“恩恩怨怨”  专题三  法律为什么要规定时效  专题四  物权法定的机理与误区  专题
五  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简单与复杂  专题六  民事责任竞合理论质疑  专题七  传统民法理论的玄虚之处 
专题八  对学者介绍的英美法判例的一些疑问  专题九  法律研究者“自娱自乐”问题若干附录  供规范
性文件起草者参考  附录一  试论民事推定  附录二  解决善意取得制度中转让合同效力之争的两个建议  
附录三  《民法通则》中值得商榷的若干条款  附录四  “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司法解释”逐条检讨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让法律回归简单>>

章节摘录

　　如果人世间没有制定法律，而是由神来断案，相信神也会判其盗窃罪。
如果法院认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则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日本法院在不符合民法规定的情况下判偷电者刑罚是否引起日本法律界的普遍反对则不得而知；
法官在其判决书中如何解释或者说理也不得而知。
笔者相信一定也有支持法官那种判决的人。
这里还试图为法官的判决提供一种理由，即民法是调整民事关系而不是刑事关系的，故法官审理刑事
案件可以不依据民法，正如审理民事案件通常不会依据刑法一样。
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偷电案件上，日本刑法并无漏洞。
后来，日本刑法增加的条款虽然解决了对偷电行为可否判刑的问题，但因其规定不科学，不符合人类
理性，可能导致新的问题。
“电气视为财物”之前作了“关于本章之罪”的限定，结合学者前面的解释，电气在其他场合都不是
财物。
至少供电公司应该是不会同意这个结论的。
　　但是，另一方面，从一般意义上说，无论民法、刑法，还是其他什么法，任何人都不应当违反，
尤其是审案的法官。
法官审民事案时违反刑法或者审刑事案时违反民法，应该也是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
在罪行法定的观念已深人人心的西方更是如此。
既然盗窃罪的对象是物，法律也规定了什么是物，而电不在规定之内，则必然的逻辑结论是偷电不构
成盗窃。
　　可见，日本法院与其反对者各有道理，难说对错。
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还可以举两个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
①一个是对于组织男性从事同性性交易的行为能否依《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定组织卖淫罪？
否定者认为，依文义，卖淫专指妇女出卖肉体，法律对同性之间的性交易是否构成卖淫并无规定，故
不应认定为犯罪，否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肯定者认为，刑法规定的卖淫的本质特征是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的人出卖肉体，无论什么性别卖淫
，均违反了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将同性卖淫归人卖淫范畴并追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法有关卖淫嫖
娼犯罪规定的立法精神。
另一个例子是，医院将身份不明、无力支付医药费的病人予以遗弃致病人死亡，能否依《刑法》第二
百六十一条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
肯定者认为，该条中的扶养义务是广义的，不仅包括亲属间的法定义务，也包括职业道德、职责所要
求的义务。
否定者认为，扶养关系只在亲属之间存在，像本案中所谓职业道德要求的义务实际上是指救助义务，
对不履行这种义务的遗弃行为加以惩治，应另设罪名。
　　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抱怨，法律也是“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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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写给非法律人士的书。
《让法律回归简单》把法律规则转述为简单、真实，符合道德和人性的生活道理。
　　这是一本写给立法者及法官的书。
《让法律回归简单》主张，法律就是生活中的道理。
　　这是一本写给法律研究者的书。
《让法律回归简单》旨在通过案例、方法、法理通俗易懂地分析阐述一个道理：法律其实是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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